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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社会
黄宗智

我们该用什么样的词汇和概念来描述中国的工人？近年来有不少争议，

一是因为享有国家法律保护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代各种优惠的传统

意义的“工人”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规模兴起的“农民工”之间具有明

显的差距，二是因为最近十年来快速兴起的“劳务派遣工”与“新生代农

民工”两大现象。资本主义话语与社会主义话语的混合，使问题变得更

加复杂。

桂 华

在现行制度设置下，“外嫁女”问题不能作为民事诉讼或者行政诉讼被法

院受理，关闭了“外嫁女”诉求的司法救济渠道。成为法治剩余的“外嫁

女”利益分配问题，需要在基层民主自治和法律裁决之外寻找解决办

法。信访制度开辟了另外一条基层社会矛盾的化解渠道。

黄盈盈

中国学者的跨国性关怀，应该也会不同于其他关注中国但与西方语境对

话的学者，不局限于“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或者以中国为例子来与

西方语境对话，而是更加关心“中国人如何看待世界”，“对中国人、中国

社会而言意味着什么”此类放眼世界，但立身中国，且反观中国的跨国性

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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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非正规经济再思考：
一个来自社会经济史与法律史
视角的导论*

■ 黄宗智

黄宗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校区历史系（Philip C. C. Huang，Renmin Univer⁃
sity of China Law School；Department of Histor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Los Angeles）
*本文是作者为“中国的非正规经济再思考”专辑（“China’s Informal Economy，Reconsidered，”Rural China 14
［1］，2017，中文版见《中国乡村研究》第14辑）所写的导论。感谢白凯和张家炎的仔细阅读和建议。

［内容提要］本文主要从社会经济史与法律史的视角对中国的非正规经济进行新的综述，试图澄清其概念

起源、构成、性质、规模和近三十五年的变化。文章特别关注到最近十来年“劳务派遣”以及“新生代农民

工”的兴起。文章介绍了《中国乡村研究》“中国非正规经济再思考”专辑的六篇论文和两篇点评，集中讨论

的问题是中国的“非正规经济”和之前被广泛使用的“无产阶级”、新近被使用的“危难工人”这两个范畴之

间的异同。

［关键词］“非正规经济” 劳务派遣 新生代农民工 “无产阶级”“危难工人”

我们该用什么样的词汇和概念来描述中国

的工人？近年来有不少争议，一是因为享有国家

法律保护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代各种优惠的

传统意义的“工人”与 20世纪 80年代以来大规模

兴起的“农民工”之间具有明显的差距，二是因为

最近十年来快速兴起的“劳务派遣工”与“新生代

农民工”两大现象。资本主义话语与社会主义话

语的混合，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笔者试图勾勒

出一个社会经济与法律变迁的全景，目的是把我

们的争论置于一个宽阔的视野中来理解，梳理其

中实质性问题，并对我们要理解的“非正规经济”

进行论述。

一、中国的非正规经济：定义和规模

“非正规经济”（informal economy）原来是发达

国家形容发展中国家的现象的词汇。其前身“非

正规部门”（informal sector）是国际劳工组织（In⁃
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ILO）于 20 世纪 70
年代率先用来区别带有劳动法律保护和福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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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规”部门与没有如此保障的“非正规”部门。

其后，一整代优秀学者，如汉斯·辛格（Hans Sing⁃
er）和理查德·乔利（Richard Jolly）、基斯·赫德

（Keith Hart）以及雅恩·布雷曼（Jan Breman）等阐

明了其在肯尼亚、加纳、印度等国家的具体情

况。后来，鉴于许多原来所谓的正规现代经济部

门也雇用了大批非正规人员，国际劳工组织把

“非正规部门”一词修正为“非正规经济”，但其核

心定义基本没有变。2002年国际劳工组织的一

项研究证明，在大多数亚非拉国家非正规经济人

员已经达到非农从业人员的一半到四分之三。

当时，由于欠缺可用数据，没有纳入中国（黄宗

智，2009，2010，2013）。
非正规经济在中国大规模扩展始于 20世纪

80年代，是伴随国家“改革”、对外（资）“开放”和

“市场化”等战略性决策而来的。其后，非正规工

人（主要是“农民工”，即来自农村的，身份是农

民，在城镇打工的人们）快速扩增。他们在一段

时期内并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主要是因为可靠

数据的匮乏。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 2006年。2006年中央

政府（国务院研究室牵头）组织了一项大规模的

研究，并从 2009年开始，每年由国家统计局系统

发布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它们很快达到相当

高度的精准性和可靠性。最新的 2015年度的报

告“调查范围是全国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

农村地域，在 1527个调查县（区）抽选了 8906个

村和 23.6万名农村劳动力作为调查样本”。根据

监测报告，2015年全国共有 2.77亿农民工，其中

“离土不离乡”的为 1.08亿人，“离土又离乡”的为

1.69亿人（国家统计局，2016）。大多数农民工都

没有或少有国家的劳动法律保护和社会福利。

根据 2014年最新的数据①，农民工中只有 17.6%
有医疗保险，16.7%有养老保险，10.5%有失业保

险，7.8%有生育保险，有工伤保险的比例最高，为

26.2%，主要是因为国家近年来采取了一系列行

政措施（国家统计局，2015；亦见 2010，2016）。也

就是说，如今有两大关键保险（医疗和养老）的农

民工只占农民工总数的约六分之一。

我们如果在 2.77亿农民工人数之上，加上 20
世纪末和 21世纪初“下岗”的四五千万中小国企

职工中如今仍然在工作的人员，再加上2008年以

来快速扩增的“劳务派遣工”（主要是“临时性、辅

助性或替代性”的工人），可能约六千万人，其中

约一半来自农村，一半来自城镇，如今非正规经

济人员将近 3.3亿人，占到 3.93亿城镇就业人员

（城乡就业人员是 7.73亿人）的大多数。如果我

们从农民工中减去其六分之一有医疗和养老保

险的人员，非正规人员总数已经达到城镇就业人

员的四分之三（《中国统计年鉴-2015》，2015：表
4-2；国家统计局，2015）。

遗憾的是，国际劳工组织和世界银行所采用

的数据则是基于2010年的一项单一研究，仅仅基

于六个城市的调查，所得出的结论是非正规人员

只占到城镇就业人员的37%。这是世界银行社会

保护和劳动部（World Bank’s Social Protection and
Labor Department）支持下的一项研究，发表于

2012年（Park，Wu，and Du，2012）。其后，国际劳

工组织又把同样的数据纳入其最新发表的关于全

球非正规就业的研究报告。它代表了该组织关

于中国的最新数据（ILO，2014：Annex 2，China）。
该项研究依据对广州、福州、上海、武汉、沈

阳、西安六大城市——每个区 500名本地居民和

500名外来者——的问卷调查，是通过各区半官

方的居民委员会来进行的。正如报告所指，如此

通过居民委员会来做的调查会忽略没有经过正

规注册的外来农民工（2010年达到 1.14亿人）（黄

宗智，2013：表2），因此，“在建筑和制造部门中工

作的人员会被采样不足”（Park，Wu，and Du，
2012：9）。而我们知道，制造业和建筑业乃是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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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工从业最主要的两大部门，在2015年达到农民

工总数的52.2%。同时，报告明确说明纳入了“自

雇者”，但我们知道在工匠、裁缝、摊贩、各种服务

行业等人员中，也多有未经正规注册的人员会被

“采样不足”。另外，该报告完全没有考虑到中小

城市和较大的镇，而它们的非正规人员比例多会

高于大城市。

更有进者，该报告对“正规”人员采用了一系

列定义严重夸大了其所占比例。它把在多于七

位工作人员的单位工作的全都定义为“正规”就

业者，纳入正规范畴。但我们知道，中国今天的

劳动法律把越来越多的劳动者纳入了非正规的

“劳务”范畴，这把他们置于众多劳动法律保护适

用范围之外。报告把享有任何单一种类社保的

人员全都当作“正规”人员（Park，Wu，and Du，
2012：5-6）。如此这般，报告才会得出令人难以

置信的非正规人员只占城镇就业人员 37%的结

论（正规经济人员则占到63%）。

令人费解的是，该报告为什么完全没有考虑

历年的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甚至没有将其纳入

参考文献目录？为什么在 2010年有限的调查报

告之后，没有进一步跟踪和扩大调查范围，来克

服只限于六大城市的明显不足？国际劳工组织、

世界银行社会保护和劳动部发表的报告一般都

比较权威（在维护劳工权利问题上也比较进步），

两单位亟需重新考虑他们目前采纳的对中国非

正规经济和就业的定义、研究进路。

二、全球化底下的反向逆流

非正规经济在发展中国家的扩展固然与发

达国家的“外包”有一定的关联，这是比较明显

的。但是，关于经济全球化大潮流底下的反向逆

流对发达国家的就业和经济的影响，并不那么明

显。人们一般要么指责，发达国家人民由于外包

而失去了大量的就业机会，要么依据市场主义理

论而论争，自由市场，包括劳动市场，必然会导致

资源的最佳配置（例如，外包抛弃的不过是廉价、

低级的就业，获取的则是更多的高技术就业，导

致的是全球各国更高的生产率）。

实际情况则有所不同。伴随几亿中国农民

工进入城镇非正规就业而来的，首先是一些外包

公司利润率的大规模提升，其中苹果公司尤其突

出。苹果公司所从事的主要是利润最高的设计和

销售两端，而把利润较低的配件生产和组装

iPhone等产品的中间环节外包给诸如台湾的富士

康公司（在中国大陆雇用不止 100万员工），凭此

获得了全球资本主义企业都羡慕的利润率。超高

的利润率则促使苹果公司成为全球市值（其流通

股的总市值）最大的公司，为投资其股票的人士带

来双位数的年均回报，几乎超越其他所有上市公

司（当然，苹果公司广泛使用“避税天堂”来减免自

身应缴纳的盈利税也是个因素）。这当然并不是

要贬低苹果产品的质量和其高超的销售战略。

苹果公司的成功，通过如今资本市场的游戏

规则，转而形成对几乎所有其他大型跨国公司的

强大压力。近几十年来，机构化的投资大规模扩

增，如养老基金、共同基金、指数基金、交易所交

易基金（ETFs）、捐赠基金等，如今占资本市场总

投资额的比例高达 80%，促使流通股总量和市值

不断上升。同时，空前数量的个人投资者也进入

了证券市场——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普通人也

可以简易地获得相关信息，而互联网上的交易则

大大降低了股票交易费用，结果是形成了一个越

来越高度整合和快速流动的资本市场。其中，股

票市值和投资回报乃是大家关注的要点。一家

公司的股票市值主要取决于其每股的股价收益

比（price/earnings-per-share ratio），以及历年给投

资者带来的回报率。这两大数据是投资分析师

们所依赖的主要指标。他们据此向投资机构和

155



□

2017/02 开 放 时 代

个人给出对所有股票的评价，划分为“强力买入”

（strong buy）、“买入”（buy）、“保留”（hold）、“卖出”

（sell）等不同等级。苹果公司的股票被大量纳入

几乎所有投资机构的证券组合之中。在这样的

游戏规则下，衡量每家大公司及其管理层业绩至

为关键的因素，乃是为其股东带来的回报率。在

股票市场的历史上，8%的年回报率长期以来被视

作不错的成绩，但如今在最成功的“外包”公司多

年来双位数回报率的压力下，几乎所有的大公司

都要尽量提高其利润率和股票回报率。降低“劳

动成本”则是其采用的一个重要手段。

在这样强大的反向逆流下，新自由主义经济

学从 20世纪 80年代以来大力提倡比较廉价的

“灵活用工”（flexible use of labor）乃是完全可以理

解的事。此原则显然与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

义）的原教旨市场主义紧密关联。其基本信念

是，自由市场是资源配置的最佳机制，一如哈耶

克（Friedrich A. von Hayek）强力论争的那样——

他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更是里根总统和

撒切尔夫人最欣赏的经济学家。后来，更加上了

“新制度经济学”的诺斯（Douglass North）和科斯

（Ronald H. Coase）等，在市场主义之上，添加了稳

固的私有产权乃是一切经济发展的最关键（激

励）动力。由此理论出发，得出凭借自由的劳动

力市场来实现私有资本的最佳回报，乃是再合理

不过的结论（黄宗智，2009，2010，2013）。
对“劳动力灵活化使用”（flexibilization of la⁃

bor use）的提倡推动了越来越多地使用临时性、辅

助性、替代性劳动力，而这些暂时性的劳工（中国

称之为“劳务派遣工”），一般工资较低，劳动任务

较重，并且大多没有社会保险。许多公司越来越

依赖这种方式使用劳动力，尤其是新近的就业者

——妇女（伴随“劳动的妇女化”）、青年、少数民

族以及外来移民。

正如盖伊·斯坦丁（Standing，2014）指出，这

样的工人和旧的“无产阶级”十分不同——后者

享受了长期劳动斗争和福利国家兴起所带来的

果实——医疗和养老保险、带工资的假日、其他

法律保护、养老金的股票回报，乃至于个人购买

的共同基金、指数基金等股权。他们之中有相当

一部分人可以被纳入斯坦丁所谓的“领薪阶级”

（salariat）。历史上，一个突出的转折是从 20世纪

五六十年代一个工人（譬如汽车公司工人）理所

当然地认为可以凭借一己工资来养活家庭，演变

为 80年代以后广泛需要夫妇双职来养家。我们

在西方高等院校就职的人都知道，近年来越来越

多的课程是由临时性和非全职的代课老师承担

的。正是在这样的（以上粗线条描述）情况下，近

年来西方“危难工人”（precariat）阶级快速扩增。

据斯坦丁粗略估计，已经达到“成年人口中的至

少四分之一”——其所指主要是发达国家（Stand⁃
ing，2011：24，Chapter 2）。

这里需要进一步说明，斯坦丁的用词“precar⁃
iat”在国内还没有固定的中文翻译。按照其字面

的意义，固然可以译作“不稳定工人”，但是斯坦丁

的主要用意是关乎心态和生活情况的描述，而不

是生产关系或生产情况，而且他执意要把这个群

体理解为一个“危险的阶级”（dangerous class）。

鉴于此，本文暂时采用了“危难工人”的翻译，“危”

与“难”足可表达斯坦丁“dangerous class”和“pre⁃
carity”的用意，而“工人”则是为了表述其把“pre⁃
cariat”（危难工人）和“proletariat”（无产阶级／工

人）两词既连接起来又区别开来的用意（英语本

来没有“precariat”这个词，它是由“precarious”和

“proletariat”两个单词合并起来新建构的单词）。

三、劳务派遣工的兴起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中国现今特别强调

“与国际接轨”的时代，西方的“危难工人”阶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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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似乎给了中国立法者某种启示。在2007年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2008年实施）

中创建了“劳务派遣”的新法律范畴。其核心概

念是，“劳务派遣用工是补充形式，只能在临时

性、辅助性或者替代性的工作岗位上实施”（《中

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2007：第 66条）。劳

务派遣工被归属于“劳务关系”而不是正规的“劳

动关系”。“劳务派遣”一词曾经被用于国家机构

派遣到在华外国人家庭或单位工作的人员，后来

又被用于国家为了协助（世纪之交在“抓大放小”

的国企私有化政策中）下岗工人再就业而建立的

机构（黄宗智，2013）；如今则主要被用于非正规

的临时性工人，亦即企业不必对其负就业保障、

法律保护和社会保险等义务的工人。

迄今，关于劳务派遣工最权威的调查仍然是

全国总工会于 2010年 6月和 2011年 6月“对全国

25 个城市、1000家企业、10000 名职工及 1000 名

企业工会主席”进行的问卷调查。调查发现，

2011年 6月全国企业劳务派遣工约 3700万人，一

半多一些来自农村。在上海市，被调查的42万就

业人员中的四分之一是劳务派遣工（全总劳务派

遣问题课题组，2012：23）。其中，39.5%已经工作

了六年以上，也就是说，“劳务派遣”被企业不仅

用于临时性或非全职工人，更被用于长期的全职

工人（全总劳务派遣问题课题组，2012：24）。全

总把其研究结果提交给了全国人大讨论，一时全

国讨论纷纷。迄今我们没有看到更为详细可靠

的调查数据，部分原因也许是派遣工人流动性较

高，定义也比较含糊不清，不容易调查。媒体常

用的数字是 6000万人。目前关乎劳务派遣工数

据的情况，与2009年以前关乎农民工数据的情况

相似。

虽然如此，我们还能看到一些集中的调查。

譬如，刘大卫针对上海 36家国企的调查发现，使

用劳务派遣工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节省劳动成本，

有的说节省约一半，有的甚至说能够节省三分之

二或四分之三，关键在于企业可以“只用工、不管

人”，因为合同是由派遣公司而不是实际用工单

位与劳动者签订的（刘大卫，2011）。由于劳务派

遣公司多是资本比较匮乏的单位（劳动合同法只

规定要不少于 50万元的注册资本［第 57条］），不

满其待遇的劳动者很不容易从中获得充分的经

济补偿，尤其是因为法律规定，派遣公司违法的

罚款最高为每位劳动者 1000元 到 5000元（第 92
条）。真正的“用工单位”则不必再对劳动者负担

许多“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

1994年的劳动法还没有明确与中国革命和

社会主义的劳动法律传统断绝。它仍然规定了8
小时的工作日、44小时的工作周、150%的加班费

以及为劳动者提供社会保险，即便在农民工的非

正规使用中，众多企业早已无视这些规定。同

时，原来的劳动法规定劳动者有权利组织工会与

厂方进行集体谈判（《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1994）。其背后的法理是，劳动者相对管理方是

处于被支配和从属地位的，因此需要工会和集体

谈判的权利——即便实际上“工会”早已成为由

党国所组织的、从属于管理方的组织。2007年的

劳动合同法则在劳务派遣的法理中，把合同理论

推向了其逻辑上的结论：由于（市场经济中的）合

同是由平等双方所签署的，法律可以把原有的关

于组织工会和集体谈判的权利、关于工时和社保

的权利等规定置于一旁，因为凭借合同理论，临

时性、辅助性或替代性的工人完全有权利拒绝签

署不符合本人要求的合同。新法理的具体体现

是，允许劳务派遣公司来替代实际的用工单位签

订合同，由此而使得原有的劳动法律不再适用于

实际的用工单位。

也就是说，中国已经凭借“劳务派遣”的法律

范畴使非正规的用工合法化，实际上允许真正的

用人单位凭此范畴来避免许多对劳动者应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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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责任。劳动合同法实际上是把原来根据社

会主义劳动法规乃是非法的用工合法化。难怪，

劳务派遣工会在 2008年劳动合同法实施之后爆

发性地扩增。

在话语层面上把非正规用工合法化，一个结

果是使正式登记和注册的劳工所占比例显著提

高了。最新的数据显示，未经上报和登记的劳工

数量已从 2010年的 1.14亿人（《中国统计年鉴-
2015》，2015：表 4-2；黄宗智，2013：表 2）减少到

2014年的 4400万人。“劳务派遣工”，即便实际上

仍然是“非正规”的，也吊诡地获得了一定的“正

式”和“合法”的身份。这正是今天中国特殊地混

合非正规就业与正规劳动立法，发展（资本主义）

经济的权宜措施与社会主义劳动立法的理念，所

导致的矛盾和复杂的现象。在政府部门的正式

登记以及合同的正式签订，不再是划分正规与非

正规经济的有用指标。

诚然，近几年来国家采取了一些改良措施。

劳动合同法的一些方面已经被修正（2013年 7月

1日起施行）：劳务派遣公司的注册资本已经从不

得少于人民币50万元提高到不得少于人民币200
万元，而派遣公司的违法罚款从每人 1000元到

5000元提高到每人 5000元至 10000元（《中华人

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修正案）》，2012：第 57条、

第 92条）。此外，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颁

发的《劳务派遣暂行规定》（2014年 3月 1日起施

行），把劳务派遣工限定于一个企业人员总数中

不超过 10%的比例，要求已经超过该比例的企业

在两年之内达到新规定的比例（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2013：第 28条）。今天，我们还不能对这

些修正的实际效果下定论，但也许可以说，它们

多半只不过是一些相对次要的调整，并没有动摇

劳动合同法的基本原则和进路。无论如何，劳务

派遣工的使用无疑是中国就业史中的再一次非

正规化和危难化。

四、新生代农民工

要观察非正规经济的整体，我们还需要特别

关注所谓的新生代农民工，即 1980年以后出生，

如今 16岁到 35 岁，在城镇工作的离土又离乡的

农民工。其中许多是跟随父母亲在城镇长大，从

来没有种过地，视野和习惯几乎是完全城镇化

的，而且并不打算回农村去的“农民工”。他们和

其父母亲一代很不一样，后者打工的主要目的几

乎都是要在老家盖个体面的房子，并过上体面的

生活。新生代农民工几乎没有可能在城市里购

置房子，因为房地产价格远远超出了他们的经济

能力。他们多从小就被排除在城市的公立学校

之外（除非家里负担得起昂贵的“赞助”或“择校”

费）。他们上的多是勉强凑合的非正规农民工学

校，甚至随时可能被政府拆除。他们从小就深深

地感觉到自身与一般市民身份的不同（全国总工

会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课题组，2010；王春光，

2010）。
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状况和心态多是农民

工中至为“危难”的——他们的处境可以说已经

远远超出了“不稳定”的状态。对他们来说，“不

稳定性”、“非正规就业”和不享受与一般市民同

等的权益，不仅只是暂时的状况，而且是一种宿

命②。对他们的父母亲一代来说，一直都有返回

老家和经营其“承包地”的选择——即便是工作

于危难的环境之中，两者形成他们心底里的安全

基石，但新生代农民工则与此十分不同。③

老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的关键不同

在于，对前者来说，城镇不过是其暂住的地方，而

对后者来说，则是其长期或永久的住处。新生代

农民工大多把自己视作已经永远离开农村了的

人。他们的教育水平要高于父母一辈，起码读完

初中，不少（26%）读了高中，相当部分（36.9%）上

过技校。正因为如此，他们对自己在城市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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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远高于其父母亲。虽然如此，他们实际上乃是

城市社会的底层，常常聚居于贫民窟似的城中

村，缺乏获得有尊严的、稳定的工作的经济和关

系条件，更不用说购置或租住一个体面的房子

了。他们深深感受到期望与实际之间的鸿沟（吕

途，2013，2015；王春光，2010；全国总工会新生代

农民工问题课题组，2010）。用吕途的话来表述，

他们是个“迷失”的群体——我们甚至可以说，几

乎是个“没有未来”的群体。2015 年他们占到

1.69亿离土离乡农民工中的百分之四五十，也就

是说，所有农民工中的不止四分之一（国家统计

局，2016）。
年轻、较高的教育水平、更为城镇化的生活

习惯与视野，以及更加熟悉互联网——这些新生

代农民工可能更适合斯坦丁所谓“危险的阶级”

的描述，也许要比他的论点所依据的发达国家中

的“危难工人”更加合适。

五、专辑中的六篇论文

本专辑的论文给上述概括提供了许多实

例。首先是苏之慧（Swider，2017）关乎大量现有

文献以及其中关于“不稳定工人”／“危难工人”、

“无产阶级”和“非正规经济”范畴间的论争。她

也提醒我们注意历史学家们关于更为早期的非

正规的、低报酬、不稳定工作的研究。但是，我们

也需要指出，“非正规经济”概念的设定前提是带

有劳动法律保护的正规经济的存在，而如此的经

济在中国革命政权建立之前基本不存在。没有

“正规的”法律保护，“非正规”乃是一个没有指示

物的概念。对工人的“正规”法律保护基本始于

革命政权的确立；“非正规经济”和“非正规化”的

概念只适合其后呈现的演变。虽然如此，苏之慧

提醒我们，即便是在毛泽东时代，也存在广泛的

低报酬与正规法律保护之外的临时工，在建筑业

中尤其如此，这无疑是对的。但是，那样的用工

也许更适合用计划经济时代的“民工”范畴来理

解，而其所包括的，除了建筑工程之外，更多是基

础设施建设、运输、水利工程和维护等，多由“义

务工”来承担。其所说明的也许更是长期存在的

城乡差别和两层（城市和乡村）分化的身份制度，

而不是有无法律保护的城镇劳工问题。

黄家亮、汪永生（2017）研究的是两个不同类

型的村庄，位于定县，是民国时期晏阳初和西德

尼·甘布尔（Sidney Gamble）等人致力乡村建设工

作的地方。他们的文章使我们注意到城镇非正

规就业的农村背景，也是我们聚焦城镇的农民工

研究很容易忽视的一面。他们论述了乡村就业

的连续体：从全职耕作（2010年约两亿从业人员）

到部分耕作部分非农就业，诸如小买卖、摊贩、工

匠等（约六千万人），到乡村（镇）企业就业人员

（约 1.59亿人，包括小城镇居民），再到完全城镇

化的、如今已成为城镇非正规就业人员的绝大多

数的离土离乡农民工（黄宗智，2013：表 3；《中国

统计年鉴-2015》，2015：表 4-2）。来自农村的视

角提醒我们，城市非正规就业人员是农村家庭的

部分成员，我们需要关注其家庭在做什么；也要

认识到，许多农民工仍然与其农村家庭紧密相关

（如今农业的机械化和其他现代投入的扩增，其

“资本”多来自非农打工的收入，特别是离土不离

乡农民工的收入［黄宗智，2016］）。黄家亮和汪

永生还提醒我们，要关注数量庞大的乡村非农就

业者，诸如小贩、工匠、小商业经营者等——他们

从来没有得到过劳动法规的保护，过去如此，今

天也如此，而一般关乎城镇非正规就业的研究都

没有把他们纳入其中。④他们关于非正规经济的

研究，贡献在于其基于村庄的视野。但同时，我

们也要指出，上述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是

只有从城市的视角才能看到的。

朱爱岚（Judd，2017）研究了城市非正规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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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层的情况。她的人类学叙述和洞见为我们生

动地阐明了家庭护理工作的情况，既包含没有收

入的自家人员护理，也包含外出有报酬的护理打

工，而这些一般都没有被纳入非正规经济的研

究。对这些护理工作者（多是中年妇女）来说，一

个关键的问题是医疗保险。他们及其家人只能依

赖新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而该制度基本只在家

乡起作用，对外出打工人员帮助不大。它所提供

的大病保险要低于城镇人们不少，对长期性的老

年残疾则基本不起作用。护理工作者这个主题既

是非正规经济范畴之内的，也是其外的，所提出

的问题既关乎有报酬的护理工作，也关乎没有报

酬的、涉及性别差异的工作。他们还让我们联想

到其他研究不多的问题，例如“留守儿童”（共约

六千万人）。总体来说，这些论点为我们指出，资

本主义的“发展”价值观，附带着政府或明或暗的

认可，如今已经多么广泛地促使人们无视“以人

为本”的基本价值。

与朱爱岚研究的中年妇女护理工作者不同，

范璐璐、薛红（2017）研究的是经济较为发达的浙

北嘉兴一群相对上层的、有技术的中年女性非正

规工作者。首先，由于该地具备相对优越的资源

禀赋条件，地方政府已经为非正规就业者提供了

相当或近乎相当于城市的福利，包括孩子上学的

条件。同时，该地的市场供需状况也特别有利于

这些从乡村工业化时期便已掌握一定技能的妇

女，其供求比例高达1：2。在那样的环境下，这些

妇女确立了自身的主体性，得以合作的形式在家

里更为舒适、方便、自由地工作，获取高达二百来

元一天的报酬，这处于非正规劳动者中较高的工

资水平。范璐璐、薛红的文章，与朱爱岚的一起，

阐明的是非正规经济中的下层到上层的连续体。

陈慧玲（Chan，2017）研究的是新近的实习生

劳工现象。实习生劳工已经成为富士康和本田

等公司常用的非正规劳工，并且是地方政府、技校

和教员们积极协同组织的用工方式。这些所谓实

习工常常得不到在表达层面上所声称的技术培

训，实际上只不过是廉价劳动力：工资低于正规工

人，会被超时使用，一般为这些企业工作三个月到

一年的时间。这里，我们可以进一步指出，这些

实习生劳工已经成为“临时性、辅助性或替代性”

的劳务派遣工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且一如

此文所指出，不少是由派遣公司作为中介而为企

业所组织的。他们也是中国就业非正规化大潮

流的一部分。

当然，他们也和受惠于劳动法律和社会主义

政策的正规工人形成鲜明的对照。如今，后者主

要包括大型国企的越来越少的长期、正规工人，国

家事业单位的正规职工以及党政机关干部和官

员。上述这些正规“工人”共约六千万人，约占城

市所有正规职工的一半（黄宗智，2013：68，表5）。
大型国企是率先使用劳务派遣工的单位。

2011年劳务派遣工占国企所有职工的 16.2%（全

总劳务派遣问题课题组，2012：23），接踵而来的

是事业单位和私企之模仿国企的行为。再这样

下去，受到“劳动”法律保护的正规劳工近期有可

能变成主要只是党国的官员和公立事业单位的

正规人员（黄宗智，待刊稿1，待刊稿2）。
最后，吴介民（Wu，2017）的文章强有力地指

出，非正规工人或非正规经济是由外来资本、中

央 + 地方政府、企业和工人多方面的因素共同塑

造的。吴介民论证了不同的地方政策是如何决

定非正规就业的性质，同时也是被地方上不同的

资源禀赋和税收情况所塑造的。他用三大地方

案例来说明其论点——深圳、上海和（苏南的）昆

山，各自有不同性质的外来投资（劳动密集还是

资本密集）、不同的地方政府资源（因农民工所占

比例的沉重负担，还是比较宽裕的税收资源），以

及不同的农民工数量和性质，其结果是“公民身

份的差序”。此文在阐明地方政府间的资源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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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差异上，贡献尤其突出。

以上几篇论文说明，非正规工人的处境近年

来虽然略有改善，但仍然很“不稳定”，一定程度

上也比较“危难”。回顾过去35年，固然有一些进

步，例如国家对拖 欠 工 资 所 采 取 的 行 政 措

施，以及建立了工伤保险制度，设立了工伤保险

基金（2014年全国认定工伤和视同工伤人数为惊

人的 114.7 万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2015）。国家也建立了新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特别

是为（在家乡的）重病医疗提供了一定的医疗保

险。有的地方政府，尤其是北京、上海、重庆等一

线城市，以及相对资本密集生产的地区，如苏南和

浙北（长江三角洲）地区，已经改善了部分农民工

——特别是本市的农民工（区别于外来的农民

工）——的社保待遇。此外，还有一些法律上的

修正（如 2012年对 2007年的劳动合同法的修正）

和相关行政部门（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

规定等。这些改善一定程度上使正规与非正规

之间的划分显得有点模糊，但是总体来说，就业

的去正规化、非正规化以及危难化大潮流是无可

怀疑的，农民工成为城镇从业人员的大多数。近

年来伴随劳务派遣用工的爆发性扩增而来的进

一步非／去正规化和危难化，也是无可怀疑的。

六、两篇点评

本专辑幸运地请到两位劳工研究的领军学

者来点评以上文章。李静君（Lee，2017）申明我

们研究劳工的学者必须超越正规经济而重视非

正规经济，需要重新思考过去促使大家聚焦于旧

型“无产阶级”研究的理论前提。更有进者，要认

识到劳动保障和福利国家仅仅是劳工和资本主

义历史整体中短暂的一个时期，如今资本 + 国家

与非正规劳动者之间的关系才是真正的关键。

李静君引用汤普森（E. P. Thompson）的著作指出，

本专辑的研究都可以获益于更加鲜明地突出资

本与劳工间的相互作用与斗争——“相互间的斗

争”（relational struggles）——这一核心问题与研究

进路。李静君从那样的角度对每一篇论文进行

了精确的总结和评论，其文字清晰高雅，非笔者

所能及。

我们这里还可以补充指出，近年来非正规劳

工的情况虽然有一定的改善——部分由于他们

集体和个人的抗争，但我们不该忽视其结构性的

大趋势：仍在不断扩大的非正规经济，与旧式的、

享受大国营企业优厚待遇的产业工人之间有巨

大的差距。正如李静君所言，我们不要因自身的

唯意志主义诉求而夸大劳工们的能动性，夸大其

罢工、集体和个体抗争的效果，而忽视总体的结

构（Lee，2016）。
最后，斯坦丁（Standing，2017）以一个曾经的

国际劳工组织内部人员（也是其令人敬佩的唱反

调者）的身份，对非正规经济的范畴提出了多方

面的质疑：非正规经济与正规经济间的划分并不

明确，非正规经济范畴是个跨度较大且包括不同

工作情况的连续体，非正规经济概念无力处理个

体户和自有土地的耕作者等。但我们也可以对

斯坦丁的“危难工人”概念提出类似的质疑：如果

“危难工人”的核心定义是其临时性和非全职性，

我们该怎样不用“非正规经济”范畴而照顾到数

量很多的全职、长期的农民工？我们怎样仅凭临

时性（和伪临时性）的概念，而不用长期、全职中

正规与非正规的不同来理解“劳务派遣工”？我

们又该怎样区别在城镇暂时居住的上一代农民

工和不再返回农村的新生代农民工？至于小农

耕作者，“危难工人”范畴要比“非正规经济”更不

合适。

我们固然需要区分旧式的享有较多优惠的

产业工人——那是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所聚焦

的“无产阶级”——和比较新型的非正规以及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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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工人。这应该是一个没有争议的意见。我也

同意应该从劳工范畴中排除斯坦丁所谓的“领薪

阶级”，其中包含一定数量的正规产业工人。当

然，也应排除其所谓的专业和高技术人员，“专技

人员”（proficians）工资较高，尽管不一定稳定

（Standing，2014）。我们也应该从非正规经济或非

正规就业范畴中排除占有土地（使用）权利的小

耕作者以及乡村的自雇者——他们从来没有被

纳入中国劳动法律的保护，即便是在社会主义时

期也没有（黄宗智，2013）。但无可置疑的是，中

国大多数农民工、下岗工人以及劳务派遣工都可

以恰当地被纳入国际劳工组织的非正规经济／

非正规就业范畴，也可以被纳入斯坦丁的“危难

工人”范畴。

对斯坦丁来说，其“危难状态”（precarious⁃
ness）概念所指的主要是心态和日常生活情况，多

于生产关系和生产情况。对此，中国的农民工颇

为适合，因为他们既是非正规就业者（没有或少

有法律保护，没有或少有社会福利），也是“危难”

人员。在农民工整体中，最适合斯坦丁的“危难

工人”范畴的也许是新生代农民工，其平均年龄

才23岁。对他们来说，斯坦丁所谓的“危难状态”

（precarity），不仅是像发达国家中那样很可能只

是人生中的一个阶段，而是一种长久的生存状

态。他们特别适合斯坦丁的“危险阶级”的描述：

比他们的父母亲更高度城镇化，具有较高的教育

水平，更熟悉互联网，更熟悉城市生活的潜规则，

也更强烈地感到异样。他们的情况说明的是十

分紧急的诉求——要求国家采取更有效的改良

措施，也要求企业和资本，不仅是中国的也是全

球的，对他们做出实质性的让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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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2015年的报告未发表这方面的数据。

②吕途（2013，2015）强有力地阐明了此点，但她的双卷

本应该被视作主要关乎新生代农民工的论述，而不是

像她争论的那样，乃是关乎所有农民工的论述。

③近年来不少地方政府放松了中小城镇农民改居民身

份的条件，但大城市，尤其是一线城市则绝不如此。

④中国的“乡村”统计指标不纳入城关镇以下的小城

镇；“城镇”范畴只包含城关镇以上的大镇和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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